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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順豪資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除稅後綜合溢利
為211,143,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09,673,000港元），而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除少數股東權益後之綜合溢利
53,504,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7,715,000港元）。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及其於該日之財務狀況已載列於
本中期報告第9至23頁之簡明財務報告表內。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七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透過其主要附屬公司，順豪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及華大地產投資
有限公司，繼續經營其物業投資、發展及酒店經營。

‧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收入大部分來自經營酒店、
物業租金收入、利息及股息收入。來自經營酒店之收入，由去年同期之
88,000,000港元增加至102,000,000港元。期內收入增加乃歸於旅遊業改善及
九龍華美達酒店、香港華美達酒店、澳門格蘭酒店及上海華美國際酒店之業
務營運暢順。

來自英皇道633號，順豪商業大廈之商廈物以及九龍華美達酒店、香港華美
達酒店、澳門格蘭酒店多間商舖之物業租金收入，合共約36,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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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整體債務為959,000,000港元（二零零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74,000,000港元），其中899,0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874,000,000港元）為銀行貸款及60,000,000港元（二零零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為股東貸款。整體債務增加乃由於收購一項酒店
發展物業約99,000,000港元。

資本負債比率約31%（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1%）以對外銀行貸款
899,0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74,000,000港元）及向股
東貸款60,0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相對已使用資金
3,068,0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862,000,000港元）而計
算。

本集團之銀行貸款主要以港元面值按浮動利率計算利息，故本集團之外匯風
險極低。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僱員數目、薪酬及褔利並無重大變動，而薪
酬及褔利均參照市場而釐定。

‧ 於回顧期間，投資物業如順豪商業大廈，英皇道633號以及香港華美達酒
店、九龍華美達酒店及澳門格蘭酒店之多間商鋪全部租出。預期該等物業之
租金收入會持續增加。

於回顧期間，位於英皇道633號之甲級商廈經已就達成自二零零九年開始每
年64,700,000港元之租約，現只餘兩層半仍然空置。管理層預計該商廈在不
久將來將全部租出。

於回顧期間，並無物業出售。然而，鄰近於屯門黃金海岸遊艇會之物業已可
供出售。

展望未來，董事會認為在中國成功舉行奧林匹克運動會將有利在香港及中國之國際
旅遊業。中國政府落實中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及進一步放寬內地旅客來港旅遊將
有助刺激區域性旅遊業。預期酒店業務在來年將會更好，這證明本集團在香港及中
國主要城市建立之四星級酒店組合策略正確。內地旅客持續增長證明本集團擴展其
酒店資產意向正確。最近之低利率、高通脹及政府收緊土地供應均支持本地物業市
場需求，帶動本集團於中環及北角之物業組合受惠。在不可預見事項及全球金融危
機下，本集團之管理層將採取保守政策，預期將不會進一步收購資產，反而盡最大
努力完成在香港四間新酒店之建築工程，藉以增加盈利基礎及本公司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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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證券之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董事於上市證券之權益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條例」）第352條須載錄於
由本公司存備之登記冊內；或(b)根據上市公司董事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而須知會本
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本公司之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
司及其任何相聯法團（按證券條例第XV部之釋義）擁有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
益或淡倉如下：

本公司

	 	 	 	 約佔持股量
董事姓名	 身份	 權益性質	 持有股份數目	 百分比

鄭啟文 彼所控制公司之權益 公司 216,608,825 71.17
   （附註）

附註：

Trillion Resources Limited及Mercury Fast Limited分別實益擁有本公司之股份154,006,125股及
62,602,700股，分別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50.6%及20.6%。鄭啟文先生於上述公司中均擁有
控制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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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聯法團

	 	 	 	 	 約佔持股量
董事姓名	 聯營公司名稱	 身份	 權益性質	 持有股份數目	 百分比

鄭啟文 順豪科技控股 彼所控制公司 公司 350,742,682 65.31
 有限公司 之權益
 （「順豪科技」）
 （附註1）

鄭啟文 華大地產投資 彼所控制公司 公司 2,986,809,406 50.07
 有限公司 之權益
 （「華大地產」）
 （附註2）

鄭啟文 Trillion Resources 實益擁有 個人 1 100
 Limited （「Trillion 
 Resources」）
 （附註3）

附註：

1. 順豪科技，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公眾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
上市。

2. 華大地產，本公司之間接附屬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公眾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
交所上市。

3. Trillion Resources，本公司之控股公司，一間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

概無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於期內擁有任何優先認股權計劃。

除上述所披露者及由一位董事受託於彼等直屬控股公司而持有其附屬公司之股份
外，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a)根據證券條例第352條載錄於須由本公司存備之
登記冊內；或(b)根據上市公司董事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概無本公司之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按證券條例第XV部
之釋義）擁有任何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或淡倉，並概無董事或其聯繫人士
或其配偶或其十八歲以下之子女擁有任何權利可認購本公司或相聯法團之證券或於
期內已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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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條例第336條而須由本公司存備之登記冊所
載，下列人士（不屬本公司之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擁有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約佔持股量
股東姓名 身份 股份數目 百分比

Mercury Fast Limited 實益擁有 62,602,700 20.60
 （「Mercury」）

華大地產（附註1） 彼所控股公司 62,602,700 20.60
之權益

順豪科技（附註1） 彼所控股公司 62,602,700 20.60
之權益

Trillion Resources（附註2） 實益擁有及彼所 216,608,825 71.17
控制公司之權益

李佩玲（附註3） 配偶之權益 216,608,825 71.17

附註：

1. 華大地產及順豪科技均被視為擁有本公司之股份（「股份」）62,602,700股之權益，
Mercury為華大地產之全資附屬公司，而華大地產由順豪科技及其附屬公司擁有50.07%
權益。

2. Trillion Resources實益擁有股份154,006,125股，並因其於Mercury之間接權益而被視
為擁有股份62,602,700股之權益，Mercury為順豪科技之間接附屬公司。順豪科技由
Omnico直接及間接擁有65.31%權益，Omnico由本公司擁有100%權益，本公司由Trillion 
Resources直接及間接擁有71.17%權益。Trillion Resources由鄭啟文先生全資擁有。

3. 李佩玲女士因其配偶鄭啟文先生（本公司之董事）於該等股份中之權益而被視為擁有股
份216,608,825股之權益。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根據本公司遵照證券條例第336條須由本公司存備的登記冊所
載，概無任何人士（本公司之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
權益或淡倉。

獨立審閱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乃未經審核，惟已由德勤‧關黃陳
方會計師行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
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審閱。而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發出的獨立審閱報告
載於本中期報告第8頁內。此外，中期業績已由本集團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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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a)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以下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期內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之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A.2.1條

本公司並未分別委任主席與行政總裁。鄭啟文先生現兼任本公司的主席與行政
總裁。董事會認為鄭先生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可以為本集團提供穩健及一貫的
領導，利於本公司戰略的有效策劃及推行，符合本公司和股東利益。

守則條文第A.4.1條

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惟須最少每三年輪流退任一次。於二零零
五年五月二十七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已提呈，並獲股東通過修訂本公司組
織章程細則，據此每名董事應至少每三年輪流退任一次。因此，本公司認為已
採取足夠措施確保其企業管治水平與守則的規定同等嚴格。

(b)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於期內
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承董事會命
秘書

李業華

香港，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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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報告

致順豪資源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引言

我們已審閱列載於第9頁至第23頁順豪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貴公司」）的中期財務
資料，此中期財務資料包括 貴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資產負債
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簡明綜合收益表、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和簡明綜合現
金流量表以及附註解釋。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上市公司必須符合上市規則中的相關規定和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中期財務資料。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
準則第34號編製及列報中期財務資料。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閱對該中期財務
資料作出結論。並按照我們雙方所協定的應聘條款，僅向全體董事會報告。除此以
外，我們的報告書不可用作其他用途。我們概不就本報告書的內容。對任何其他人
士負責或承擔法律責任。

審閱範圍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
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工作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會計事項
的人員詢問，並實施分析和其他審閱程序。由於審閱的範圍遠較按照香港審計準則
進行審核的範圍為小，所以不能保證我們會注意到在審核中可能會被發現的所有重
大事項。因此我們不會發表任何審核意見。

結論

根據我們的審閱工作，我們並沒有注意到任何事項，使我們相信本財務資料在所有
重大方面沒有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規定編製。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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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及重列）

收入 3 139,110 99,577
銷售成本 (2,108) (2,269)
其他服務成本 (55,119) (44,887)
折舊及預付土地租賃費用轉回 (14,904) (14,511)

  

毛利額 66,979 37,910
投資物業之重估盈餘╱公平值升值 184,927 784,249
其他收入 2,421 10,849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變動盈利
 （虧損） 600 (457)

行政費用 (10,916) (10,068)

 －折舊 (1,905) (1,314)

 －其他 (9,011) (8,754)

應佔一聯營公司虧損 － (4)
財務成本 5 (9,868) (5,193)
出售及被視為出售一附屬公司權益
 之虧損 6 － (62,626)

  

除稅前溢利 7 234,143 754,660
所得稅費用 8 (23,000) (144,987)

  

本期間溢利 211,143 609,673
  

歸屬於：
 本公司股東 53,504 167,715
 少數股東權益 157,639 441,958

  

211,143 609,673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基本 9 22.1 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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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419,409 424,766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 1,112,803 1,028,057
投資物業 11 2,079,170 2,536,250
發展中物業 703,584 39,718
聯營公司權益 － －
可作出售投資 12 780 780
收購土地之按金 29,700 4,694

  

4,345,446 4,034,265
  

流動資產
存貨 752 689
持作出售物業 21,574 21,534
持作買賣投資 13 21,466 20,931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 12,176 12,06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21,896 16,892
其他之按金及預付款項 4,244 4,930
已抵押銀行存款 110 110
銀行結餘及現金 14,613 12,254

  

96,831 89,40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5 34,248 42,646
已收之租金及其他按金 33,585 21,489
欠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20(a) 59,470 －
稅務負債 12,765 6,929
銀行貸款 16 899,292 873,550

  

1,039,360 944,614
  

淨流動負債 (942,529) (855,20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402,917 3,179,05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7 152,184 152,184
股本溢價及儲備 763,548 709,373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915,732 861,557
少數股東權益 2,152,724 2,000,238

  

總權益 3,068,456 2,861,795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務負債 334,461 317,261

  

3,402,917 3,179,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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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東應佔份額
	

物業 證券 匯兌 保留
由一附屬
公司持有 少數股東

股本 股本溢價 重估儲備 重估儲備 儲備 溢利 本公司股份 總額 權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b） （附註c）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52,184 20,068 22,702 (12,252) 808 492,238 (12,834) 662,914 1,068,706 1,731,620

          

因換算海外經營而
 產生之兌換差異 － － － － (247) － － (247) (156) (403)

          

直接於權益中已確認之
 開支淨額 － － － － (247) － － (247) (156) (403)
本期間溢利 － － － － － 167,715 － 167,715 441,958 609,673

          

本期間已確認開支及
 收入總額 － － － － (247) 167,715 － 167,468 441,802 609,270
已支付予少數股東之股息 － － － － － － － － (4,977) (4,977)
出售附屬公司之權益 － － － － － － － － 149,256 149,256
被視為出售附屬公司之權益 － － － － － － － － 165,057 165,057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52,184 20,068 22,702 (12,252) 561 659,953 (12,834) 830,382 1,819,844 2,650,226

          

因換算海外經營而
 產生之兌匯差異 － － － － 1,448 － － 1,448 1,447 2,895

          

直接於權益中已確認之收入
 淨額 － － － － 1,448 － － 1,448 1,447 2,895
本期間溢利 － － － － － 29,727 － 29,727 97,762 127,489

          

本期間已確認收入總額 － － － － 1,448 29,727 － 31,175 99,209 130,384
出售附屬公司之權益 － － － － － － － － 81,185 81,185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152,184 20,068 22,702 (12,252) 2,009 689,680 (12,834) 861,557 2,000,238 2,861,795

          

因換算海外經營
 而產生之兌匯差異 － － － － 671 － － 671 1,994 2,665

          

直接於權益中已確認之收入
 淨額 － － － － 671 － － 671 1,994 2,665
本期間溢利 － － － － － 53,504 － 53,504 157,639 211,143

          

本期間已確認收入總額 － － － － 671 53,504 － 54,175 159,633 213,808
已支付予少數股東之股息 － － － － － － － － (7,147) (7,147)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52,184 20,068 22,702 (12,252) 2,680 743,184 (12,834) 915,732 2,152,724 3,068,456

            

附註：

(a) 當物業由物業、機器及設備轉往投資物業時，物業重估儲備會被凍結。在有關物業被出售時，物業重估儲備將轉往保
留溢利。

(b)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一聯營公司應佔證券公平值變動之虧損12,252,000港元（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12,252,000港元）已包括在證券重估儲備內。該聯營公司自二零零一年起已成為本公司之附
屬公司。

(c) 由一附屬公司持有本公司之股份指該實體成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當時該實體持有本公司股份之帳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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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之所得現金淨額 74,267 44,825
  

投資業務之已使用現金淨額：
 已繳付預付土地租賃費用之餘額 (89,186) (175,500)
 收購土地之已付按金 (29,700) (73,000)
 發展中物業支出 (12,255) (63,385)
 收購投資物業 (2,993) －
 收購物業、機器及設備 (2,211) (11,857)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 850 9,364
 出售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 － 115,721

  

(135,495) (198,657)
  

融資業務之所得現金淨額：
 欠最終控股公司之款項 59,470 －
 新增銀行貸款 49,000 305,600
 償還銀行貸款 (24,250) (159,683)
 已付利息 (13,486) (8,821)
 已付予少數股東之股息 (7,147) (4,977)
 附屬公司配售新股之收益 － 139,000
 因附屬公司配售新股而產生之費用 － (3,034)

  

63,587 268,08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增加淨額 2,359 114,253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254 93,180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銀行結餘及現金 14,613 207,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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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表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
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表是按歷史成本基準而編製，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以公平值計
量則除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財務報告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為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本集團二零零八年一月
一日起財政年度生效之新詮釋（「新詮釋」）。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
 －詮釋第11號  交易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服務經營權安排
 －詮釋第12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界定福利資產之限制、
 －詮釋第14號  最低資金要求及兩者之相互關係

採納該等新詮釋對本集團現行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因此，
毋須作出前期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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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用以下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準
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1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1號（修訂本） 可認沽金融工具及清盤衍生的責任1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1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2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8號 業務分類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3號 客戶忠誠度計劃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5號 房地產建造協議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6號 對沖海外業務淨投資4

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採用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3號（經修訂）可能會影響收購日期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
後開始之首個年度報告期間開始當日或之後所作出之業務合併之會計處理方法。香港會
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影響就不致失去控制權之母公司所持附屬公司權益變動所作會
計處理，改為列作權益交易。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該等其他新增或經修訂準則、修訂
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政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3.	 收入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酒店收入 102,421 88,320
物業租金收入 36,033 10,550
債務證券之利息收入 616 667
股息 40 40

  

139,110 99,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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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業務分部

就管理層而言，本集團主要分為四個經營類別。各類別按本集團呈報其主要分部資料分
類如下：

酒店服務 － 投資及經營酒店
物業投資 － 物業租賃
物業發展及買賣 － 發展及買賣物業
證券投資及買賣 － 投資及買賣上市證券

以下呈報該等業務之分部資料：

收入及業績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業發展 證券投資
酒店服務 物業投資 及買賣 及買賣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外來 102,421 36,033 － 656 139,110

     

分部業績
經營 36,349 29,974 － 1,256 67,579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
 升值 － 184,927 － － 184,927

     

36,349 214,901 － 1,256 252,506
    

其他收入 2,421
未分配之公司費用 (10,916)
財務成本 (9,868)

 

除稅前溢利 234,143
所得稅費用 (23,000)

 

本期間溢利 21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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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續）

業務分部（續）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業發展 證券投資
酒店服務 物業投資 及買賣 及買賣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外來 88,320 10,550 － 707 99,577

     

分部業績
經營 27,187 10,016 － 250 37,453
投資物業之
 重估盈餘╱
	 公平值升值 － 784,249 － － 784,249

     

27,187 794,265 － 250 821,702
    

其他收入 10,849
未分配之公司費用 (10,068)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4)
財務成本 (5,193)
出售及被視為出售
 一附屬公司
 權益之虧損 (62,626)

 

除稅前溢利 754,660
所得稅費用 (144,987)

 

本期間溢利 609,673
 

地區分部

本集團之收入按地區市場之分析如下：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 106,447 73,151
澳門 22,256 16,970
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其他地區（「中國」） 10,407 9,456

  

139,110 99,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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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成本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銀行貸款 13,016 8,821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欠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470 －

  

13,486 8,821
減：發展中物業化作成本之金額 (3,618) (3,628)

  

9,868 5,193
  

6.	 出售及被視為出售一附屬公司權益之虧損

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本集團出售華大地產投資有限公司（「華大」，本公司持
有之附屬公司）之普通股579,000,000股，佔華大已發行股本總額10.6%，作價每普通股
0.205港元。

另外，根據華大與其一少數股東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三十日簽定之認購協議，以每股新普
通股0.278港元之價格發行華大每股面值0.01元之新普通股500,000,000股。該交易構成被
視為出售華大之權益，已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完成。

由於上述交易，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出售及被視為出售該附屬公司之權
益已確認虧損總額62,626,000港元。

7.	 除稅前溢利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經已扣除（計及）：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之轉回 9,024 6,866
減：發展中物業化作成本之攤銷 (2,991) (834)

  

6,033 6,032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10,776 9,793
銀行存款利息，包括在其他收入內 (120) (1,492)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盈利，包括在其他收入內 (371) (9,315)

  



18

8.	 所得稅費用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稅項支出包括：

現行稅項
 香港利得稅 5,800 5,522

  

遞延稅項
 本期間備撥 32,379 139,465
 稅率變動對遞延稅項負債承上結餘之影響 (15,179) －

  

17,200 139,465
  

23,000 144,987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管理層對預期整個財政年度之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率之最佳估計確
認。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二零零八年收入條例草案》，當中包
括削減企業利得稅率1%至16.5%，由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課稅年度起生效。該減幅之
影響已於計算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即期及遞延稅項中反映。截至二零
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用之估計平均年度稅率為16.5%（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17.5%）。

根據第十屆全國人大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通過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由二零零八
年一月一日起，國內及外國企業之新企業所得稅率由33%更改為25%。於二零零八年一
月一日前法定稅率為33%之附屬公司，按資產變現或清還負債發生期間所適用之稅率確
認遞延稅項。

按照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聯合頒佈的財稅[2008]第1號通知，來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起所產生溢利分派之股息須遵照中國企業所得稅並根據外商投資企業及外國企業所得稅
法第3及第27條以及外商投資企業外國企業所得稅實施細則第91條由中國實體預扣。

由於管理層認為金額微不足道，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賺取之未分配保留溢利所引起之暫
時差額，並無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收益表中扣除遞延稅項
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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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按下列資料而計算：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之溢利及作為計算
 每股基本盈利用途之溢利 53,504 167,715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作為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用途
 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41,766 241,766

  

因在所呈報之兩段期間內並未存有尚未行使具潛在攤簿性普通股股份，故並未列出所呈
報期間攤簿後每股盈利。

10.	 股息

期內，本公司並無支付股息予股東。

董事會議決不就本期間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1.	 投資物業

期內，若干投資物業總帳面值約645,000,000港元轉往發展中物業之結餘。於轉結當日所
述投資物業之公平值乃參照由捷利行測量師有限公司進行之估值而釐定。所述投資物業
之公平值升值至9,000,000港元連同其他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經已於簡明綜合收益表中
確認。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投資物業經由捷利行測量師有限公司進行重估。期
內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升值（包括上述投資物業轉往發展中物業前之公平值變動）之金額
184,927,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84,249,000港元）經已於簡明
綜合收益表中確認。

捷利行測量師有限公司為與本集團概無關連之獨立物業估值公司。上述估值經參照同類
物業之市場成交價格而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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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可作出售投資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上市股本投資 780 780
  

13.	 持作買賣投資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上市證券市值
 在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 193 240
 在香港以外上市之債務證券 21,273 20,691

  

21,466 20,931
  

1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除了給予各酒店之旅遊代理人及酒店客戶平均信貸限期30至60日之外，本集團並不給予
其客戶任何信貸期。下列為於結算日本集團之貿易應收帳款之帳齡分析：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30日 16,460 11,670
31－60日 1,682 2,304
超過60日 677 1,268

   

18,819 15,242
   

呈報分析如下：

貿易應收款項 18,819 15,242
其他應收款項 3,077 1,650

   

21,896 16,892
   



21

15.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下列為於結算日本集團之貿易應付帳款之帳齡分析：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30日 1,997 9,307
31－60日 653 986
超過60日 13,574 3,536

   

16,224 13,829
   

呈報分析如下：

貿易應付款項 16,224 13,829
其他應付款項 18,024 28,817

   

34,248 42,646
   

16.	 銀行貸款

期內，本集團新增之銀行貸款合共49,0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305,600,000港元）及已償還之銀行貸款合共24,25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159,683,000港元）。尚未清還之銀行貸款按現行市場利率計算利息。

17.	 股本

股份數目 面值
千股 千港元

每股0.5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股本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及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4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已繳足股本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及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304,369 152,184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由華大之一附屬公司持有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62,603,000（二
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2,603,000）股總面值31,301,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31,301,000港元）。根據公司條例，本集團之成員同時為本公司之股東時，彼
等於本公司之股東大會上無權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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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項目承擔

於結算日，本集團之尚餘已簽訂惟尚未計入簡明綜合收益表之承擔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a) 物業發展費用 17,188 16,537
  

(b) 收購預付土地租賃費用作為發展 168,300 89,186
  

19.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貸款融資以下列各項作為抵押：

(a) 本集團之土地租賃權益之帳面值769,0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75,000,000港元），投資物業之帳面值1,539,0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047,000,000港元），發展中物業之帳面值698,000,000港元（二零零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000,000港元）及物業、機器及設備之帳面值185,000,000港
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7,000,000港元）；

(b) 本集團之租金及酒店收入之轉讓；及

(c) 已作抵押之上市證券總市值約21,0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3,000,000港元）及銀行存款帳面值約11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0,000港元）。已抵押之上市證券包括由華大之一附屬公司持有之債務證券，詳情
載列於附註13。

20.	 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與關連人士有下列各項交易及結餘：

(a) 期內，本公司之直屬及最終控股公司Trillion Resources Limited（「Trillion」）給予
本集團貸款。該貸款為無抵押短期貸款，以香港銀行同業優惠利率加1%計算利
息。該貸款於接獲通知後須即時償還。本集團就該貸款於期內應付利息金額為
47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應付予Trillion之利息金
額47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經已在發展中物業項下
化作成本。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該貸款金額為59,47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無）尚未清還。

(b) 本集團就期內已付或應付予主要管理人員之補償金額為2,857,000港元（截至二零零
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612,000港元），其中包括歸屬本集團所有主要人員之
短期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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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結算日後事項

(a)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華大地產投資有限公司（「華大」）之一全資附屬公司
與Phoenix Asia Real Estate Investment L.P.，羅守耀及羅國雄（「賣方」）簽定協議以
代價198,000,000港元收購華財投資有限公司（「華財」）。該收購已於二零零八年八
月十五日完成。華財之主要業務為持有位於香港之一項物業，故此，該交易作為
一項收購物業處理。

(b)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華大之董事會宣布華大建議配售可兌換華大上市股份之5
厘強制性可換股債券（「配售債券」）按股東每持有2股華大現有上巿股份可獲配1份
配售債券之比例。華大將發行之債券之本金金額約為477,176,000港元，息率每年
5厘，須於每季季末支付該季利息。每份配售債券之持有人可由配售債券發行日當
日（「發行日」）滿一週年之日（包括該日）起直至發行日起計30個月（「到期日」）以
兌換價0.16港元將配售債券兌換華大之上市股份。華大可於到期日前任何時間按彼
等之本金額之110%（連同應計利息）贖回全部或僅部份配售債券。配售債券之發行
尚未完成。

本公司之附屬公司順豪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順豪科技」）與華大於二零零八年八月
一日訂立包銷協議，根據該包銷協議，順豪科技同意有條件接納或促使接納順豪
科技部份以及包銷順豪科技部份之外之所有配售債券。

22.	 比較數字

於本期間，董事認為物業、機械及設備之折舊更合適在行政費用中扣除。因此，去年同
期所扣除折舊金額1,314,000港元由「折舊及預付土地租賃費用轉回」重新歸類為「行政費
用」。比較數字已作重列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報形式。去年同期之分部資料若干數字已作
重列以符合本期間分部資料之呈報形式。


